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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運動代表隊組訓比賽辦法 

民國 94 年 5 月 24 日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民國 94 年 6 月 1 日本校 93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通過                

99 年 7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99年 7月 28日 98學年度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108 年 5 月 15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108 年 6 月 19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 年 11 月 2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111 年 11 月 23 日本校 111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2 年 7 月 4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112 年 7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3 年 5 月 20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113 年 5 月 29 日 112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本校為培養學生運動興趣，發揚運動精神，發展運動專長，並確定參

加校外運動比賽制度，提昇運動績效，為校爭光，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配合延續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及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培訓之

國家政策，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應考量代表隊申請規劃、與本校體育發

展之關聯性、以及現有資源配合度等因素，在中心業務會議中決定是

否同意籌備成立該代表隊。 

第三條、籌備成立之代表隊須配合國家政策推動之亞奧運、世運會之項目及校

務發展，經三年考評其訓練及競賽成績，再經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

同意後，始成立為正式代表隊，考評期間該隊訓練經費依本校當年度

經費預算分配情況提供補助。  

第四條、經遴選為運動代表隊學生，有參加集訓及代表學校參加各級競賽之義

務與責任，並應服從教練之指導，遵守團體紀律，否則取消其代表隊

資格。 

第五條、本校運動代表隊分為：  

（一） 公開組運動代表隊  

運動績優生為當然公開組運動代表隊成員。  

（二） 一般組運動代表隊  

一般組運動代表隊成員由本校一般生經代表隊教練遴選組成。 

第六條、運動代表隊成員，必須遵守第四條之規定及依特色運動課程實施要點

第五條及大一體育課程實施要點第九條之規定。 

（一） 修習各運動專長課程，未開設運動專長課程則修習運動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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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行校隊組訓、競賽工作。 

（二） 公開組運動代表隊之運動績優生畢業前，須取得至少二張體

育運動相關證書證照，其中一張為該生入學之專長項目或本

校校務發展之相關運動項目之教練證、指導員證、救生員證或

裁判證等證照，另一張則得依該生興趣選擇體育運動相關證

書證照；一般組運動代表隊學生畢業前，須取得至少一張體育

運動相關之教練證、指導員證、救生員證或裁判證等相關證書

證照。 

（三） 違反前述規定者，除取消其代表隊資格外，並停止享有 TA課

業輔導之權益及本校學則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之適用。前項有

關停止本校學則條文適用之規定，自通識教育中心以書面通

知教務處註冊組時之當學期開始生效。 

（四） 為鼓勵學生參加前述體育運動訓練，並提升專業技術能力，凡

修業期間取得相關體育運動證照者，通識教育中心每年得視

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或相關計畫經費編列情形，研擬獎勵

金發放專案，經簽准後實施。 

第七條、本校運動代表隊教練，須國內外體育系所或體專畢業，且持有該項運

動專長之全國性 C 級以上教練證照及教練本身具有該項運動專長，

並多年從事該項運動教練工作。 

第八條、運動代表隊外聘教練指導費，每週最高以四小時計，得比照教師鐘點

標準發給，每學期以十六週為原則，並不受專業授課時數超支鐘點之

限制。  

寒、暑假或賽前集訓期間，外聘教練指導費，每日至多以四小時計，

並照教師鐘點標準發給。 

第九條、學期期間運動代表隊每週至少訓練兩次以上，每次至少兩小時，訓練

時間及地點由教練自訂，但以不耽誤正課為原則。 

第十條、各運動代表隊為因應比賽需要，得統一申請住宿進行集訓。  

運動代表隊申請統一住宿者，應依學務處住服組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運動代表隊集訓期間之選手零用金，參照教育部「全國性體育活動

團體經費補助辦法」給付標準辦理。前項選手零用金，須依當年度核

准經費及實際集訓日期核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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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各運動代表隊教練應於每學年結束前提出年度報告書及次年度訓

練計畫及比賽活動經費預算。 

第十三條、每學年年度預算編列前，各代表隊應提出該學年之競賽成績（如未

參與任競賽，亦應提出詳細說明），及該年訓練隊員之出席率，作

為下年度訓練競賽經費編列及代表隊成立、解散之參考。 

第十四條、運動代表隊除指導教練外，並設隊長、副隊長負責隊務及與指導教

練聯繫，執行交代任務，認真負責者，於每學期統一由指導教練陳

請獎勵。 

第十五條、運動代表隊學生，於集訓或平時訓練期間表現認真及參加比賽成績

優異者，於每學期統一由指導教練陳請獎勵。 

第十六條、運動代表隊學生，參加各項比賽，成績優異獲獎者，依「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學生獎懲辦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體育體育運動績優

生獎學金核發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體育競賽獎勵金頒發要

點」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運動績優生生活獎助學金實施要點」簽

請獎勵。 

第十七條、運動代表隊教練指導代表隊有具體績效者，得視比賽性質，由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簽請校長核定獎勵。 

第十八條、運動代表隊得參加下列運動比賽：  

（一） 代表學校參加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所主辦之各項比賽。  

（二） 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所主辦之各項運動比賽。  

（三） 代表學校或個人參加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所主辦之運動比

賽。  

（四） 代表各機關團體及個人參加國手選拔賽（含排名賽）。  

（五） 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比賽。  

（六） 代表各縣市參加全國運動會。 

（七） 其他由校長核定參加的運動比賽。 

第十九條、運動代表隊對外運動比賽與活動以不影響課業為原則。 

第二十條、運動代表隊對外友誼比賽時，無論自行組隊或個人出賽，事先須經

通識教育中心同意或陳報校長核定。 

第二十一條、運動代表隊邀請客隊來校比賽，應於五日前向通識教育中心報備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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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運動代表隊對外比賽應在技術上、精神上力求表現，不得有違反

運動道德及越規行為，否則視情節輕重議處。 

第二十三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